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绍市教〔2020〕68号

绍兴市教育局关于 2020／2021学年第一学期
结束和寒假工作安排的通知

各区、县（市）教体局，市直学校：

现就 2020/2021 学年第一学期结束和寒假工作安排通知如

下，希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一、第一学期结束和第二学期时间安排

2020/2021学年第一学期于 2021年 2月 3日（农历十二月廿

二）结束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期末考试时间为 2021年 1月 27日

—29日；普通高中为 1月 28日—30日。幼儿园和中职学校可参

照执行。

全市中小学（幼儿园）寒假从 2月 4日（农历十二月廿三）

开始至 2 月 26 日（农历正月十五）结束。教师原则上于 2 月 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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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离校。下学期，学生于 2 月 27 日（农历正月十六，周六）注

册报到上课，教师于 2月 26日报到工作。

2020/2021 学年第二学期从 2021 年 2 月 27 日开始至 7 月 3

日结束，共十八周。其中节假日、集体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时间

小学两周、初中两周半、高中三周，实际授课时间小学十六周、

初中十五周半、高中十五周。

二、抓实抓好学期结束阶段重点工作

1.严格落实防疫硬核措施。继续实施校园封闭式管理，落实

常态化“守小门”工作。本校师生员工凭正常体温、健康绿码进

校；校外人员进校要逐一做好亮码、测温以及近 14天有否疫情中

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问询登记，控制其在校时长并要求其全程佩

戴口罩，对不符合进校的人员要坚决阻拦在校外。宣传并落实好

“全省一码”政策，不得要求已在全省任一地区申领浙江“健康

码”的人员重复申领绍兴“健康码”。各校在放假前开展一次流行

性预防全员培训教育。落实校园内值守人员、清洁人员、食堂工

作人员等服务人员必须佩戴口罩的规定。加强防疫专班运作，做

好师生员工健康筛查、日报等日常防控工作，加强对发热者和流

感、诺如病毒感染等流行病患者的管控，一旦发现，立即做好送

医和居家修养等工作，按规范指引做好环境及高频接触物等消毒

工作，坚决切断传染源向校园传播途径。

2.切实抓好安全教育和管理。放假前开展交通、消防、上网

和饮食卫生、网络等安全教育培训，指导学生完成“绍兴市中小



─ 3 ─

学生平安寒假专项活动”布置的寒假安全作业。未成年人要做到

没有监护人指导不购买、燃放烟花爆竹，不在规定的禁放区域、

禁放时段燃放烟花爆竹。加强学生假期社会实践活动的防疫和人

身安全管理。要高度重视雨雪冰冻、雾霾等恶劣天气的防范应对

工作。学校可视气象情况调整作息时间，并及时向属地教育部门

报告。放假前要对学校实验室、仓库等重点部位的消防设施设备

等开展全面隐患排查整改。假期电器设备要全部断电，化学药品

等要按规定清点收集并统一存放，校园视频监控系统等要确保正

常运行。有顶岗实习学生安排的中职学校,要协同家长和企业做好

安全管理工作，落实企业对实习生的安全管理措施。有在建工程

的学校要落实假期施工场地的安全警戒措施。以青少年为对象的

社会培训机构要落实安全管理职责。要加强寒假值班护校，落实

巡查报告和岗位督查制度。

3.持续抓实师德师风和党风廉政建设。各地各校要根据有关

要求，联系工作实际，开好民主生活会，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，

切实抓好整改落实。学校党组织要认真组织好领导干部述廉评廉

工作，部署好所属各支部党员的组织生活会和支部书记抓基层党

建述职评议工作。市直学校领导干部民主测评（评议）结果和支

部书记述职评议情况要按时报送市教育局政治处。根据《党委（党

组）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》和教育系统党风廉政建设

情况分析会制度要求，学校要在本学期结束之前组织召开 2020

年度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党风廉政建设情况分析会。根据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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纪委和市委组织部工作要求，市直学校要在本学期结束之前组织

开展选人用人“一报告两评议”工作和市直学校领导干部向全体

教职工述职述廉述德述法工作，并做好民主测评。

4.严格规范期末办学行为。期末复习考试阶段，各地要督促

学校严格执行省市教育行政部门“减负”工作有关规定，严格执

行课程计划，控制学生在校时间和课外作业量。要加强考试组织

管理，按规定做好学生综合素质和学业成绩评价。严禁公布学生

的考试成绩和给学生排名次。普通高中学校要根据省教育厅要求

按期规范做好 2018级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和数据录入工作。

5.加强财务基建资助管理。各地各校要根据财政部门要求做

好 2020年度财务决算工作。总务财务人员要加强对财务采购等制

度学习，归整相关财务采购档案。各校要严守财经纪律，按有关

规定发放年度考核奖与年终福利。各地各校要加强对 2021年预算

中排定的项目的提前谋划，制定实施方案。各区、县（市）及市

直学校在期末放假时，必须将困难学生资助政策列入“告家长书”，

将困难学生家访工作列入期未工作，做到资助政策宣传全覆盖、

困难学生家访全覆盖、资助政策落实全覆盖。

三、确保师生文明过节安全度假

1.要确保师生休息好。寒假期间，义务教育段学校不得组织

任何形式的办班、补课活动，不得推迟学生放假或要求学生提前

报到。普通高中学校若有调整需求，应提前报经当地教育部门同

意后方可实施。中职学校专业课教师可安排一定时间下企业调研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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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企业服务。

2.科学布置寒假作业。各地各校要控制好义务教育段学生的

寒假文化科作业量，做到精编细选、学科统筹，确保绝大多数学

生能如期完成，开学后及时批改和反馈。各校不得使用规定外的

任何教辅资料。要精心布置德育、体育、劳动、防近等作业，引

导学生热心公益、崇尚健身、积极劳动。

3.指导开展研学实践。把立德树人要求融入学生社会实践，

各校要主动依托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、青少年素质教育实践基地、

劳动教育基地、研学基地营地和社会公益机构等资源，引导学生

参加“家庭亲子研学”、“社会实践小分队”等活动， 加强活动指

导、落实人员责任、做好总结评比。

4.教育学生文明自律。各地各校要积极引导学生自觉践行社

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过好传统节日。要

加强对学生文明出行、健康生活的指导。要明确禁止学生参与赌

博、迷信、邪教等活动，告诫学生远离不健康的书刊、影像、毒

品，不进入营业性的歌舞厅、酒吧、网吧、游戏室等娱乐场所，

自觉抵制不良文化的侵蚀。

5.加强近视联防联控。各地各校要根据省、市关于儿童青少

年近视防控工作意见要求，指导学生及家长利用寒假时间做好视

力保护和干预工作，学习践行家庭“近视自控六条公约”。学校要

对学生假期使用电子产品明确控制性要求，对户外活动提出指导

性要求。

6.坚持抓实节约教育。各校要根据《全市中小学（幼儿园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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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止餐饮浪费教育行动方案》要求，开展“文明用餐、光盘行动”

假期专题实践教育，通过撰写餐饮浪费调查报告、学习节约传统

习俗、典故和诗文等，引导学生珍惜每一餐饭、节约每一粒粮。

建议制订实施学生日常健康餐饮指南等，为学生养成节约习惯提

供具体的行为准则。要在告家长书中明确“厉行节约、反对浪费”

等要求。

7.强化卫生健康教育。今年冬季是常见流行病高发、新冠肺

炎疫情常态防控的叠加季节，各地各校要高度重视，以对师生员

工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高度负责的精神，加强师生员工的假期防

疫教育和指导。要编发师生寒假卫生健康指南，落实“一米线、

不集聚、戴口罩、勤洗手、测体温”等自律自控要求；指导师生

员工自觉做到寒假期间非必需不出绍兴大市、不得去疫情中高风

险地区旅居的要求，告诫有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或与新冠肺

炎患者有接触史的师生员工，第一时间主动报告属地和单位，配

合做好检测、隔离等工作；寒假期间学校防疫专班照常值守，及

时做好上级部门疫情防控工作要求的贯彻落实，做好信息日报等

工作。

各地各校要认真按照本通知要求抓好学期结束和寒假工作的

部署落实。在新学期开学工作检查时做好总结汇报。

绍兴市教育局

2020年 12月 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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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全市中小学 2020/2021 学年第二学期行事历
（2021年 2月 27日—2021年 7月 3日，共十八周）

周次

星期
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内 容

预备周 2/21 22 23 24 25 26 27
元宵节。

2月 27日，学生报到上课。

一 28 3/1 2 3 4 5 6 3月 5日学雷锋纪念日。

二 7 8 9 10 11 12 13 3月 12日植树节。

三 14 15 16 17 18 19 20

四 21 22 23 24 25 26 27 3月 25日中小学安全教育日。

五 28 29 30 31 4/1 2 3 4月 4日清明节。

六 4 5 6 7 8 9 10

七 11 12 13 14 15 16 17

八 18 19 20 21 22 23 24 4月 23日世界读书日。

九 25 26 27 28 29 30 5/1
4月 25日（星期日）上班。

5月 1日劳动节。

十 2 3 4 5 6 7 8 5月 8日（星期六）上班。

十一 9 10 11 12 13 14 15 5月 12日全国防灾减灾日。

十二 16 17 18 19 20 21 22

十三 23 24 25 26 27 28 29

十四 30 31 6/1 2 3 4 5 6月 1日儿童节。

6月 5日世界环境日。

十五 6 7 8 9 10 11 12
浙江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。

6月 14日端午节。

十六 13 14 15 16 17 18 19 绍兴市初中毕业生学业水平考试。

十七 20 21 22 23 24 25 26 6月 26日世界禁毒日。

十八 27 28 29 30 7/1 2 3
期末考试。

浙江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。

7月 1日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日。



抄送： 省教育厅、市委办、市人大办、市府办、市政协办、市委宣传部、

市公安局、市交通局、“12345”市长公开电话受理中心、市级新

闻媒体。

绍兴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0年 12月 2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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